
A032010年8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葛亮 美编：马晓迪 组版：洛菁

重点

本报济南8月9日讯（记者
师文静 通讯员 李娜 赵

华） 近日，济南市批准长清区
为公共租赁房建设试点单位，
这标志着省城首批公租房建设
启动。试点的四个公租房小区
都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可安置
4500余户居民。

在省城，有一些市民的收
入水平既不能享受廉租房，买
商品房也比较困难，被称为“夹
心层”。为满足这部分市民的住
房需求，济南市启动了公共租
赁房建设，首批试点选择在长
清区，共确定4个项目，包括区
城镇公共租赁房项目 1个、开
发区内企业公共租赁房项目两
个、山水集团公共租赁房项目
1个。4个项目总占地160多亩，
总建设面积28万平方米，共安
置4500余户居民。

长清区房屋管理中心的负
责人表示，首批建设的 4个公
共租赁房小区，单套建筑面积
65-70平方米的公寓型住宅，

户型分为成套住房和集体宿
舍，以分别满足单身和已婚人
员的需求。成套住房与集体宿
舍数量比例约为6：4。

上述负责人表示，省城首批
公共租赁房先期试点建设采取
政府组织并划拨土地，经有关部
门批准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涉
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可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相
关政策享受减免。

先期试点公共租赁房的保
障对象主要是区内城市常住户
口的中等偏下收入无住房家庭
和新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主
要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和外来务
工人员。公共租赁房的房租价
格原则上低于市场价格，高于
廉租房价格。

除了长清，高新区正在做
相关人员和土地资源调配的工
作，规划方案已经提交济南市
政府。根据规划，未来 5年内，
济南市将建设公租房 4 . 4万
套，240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公共租赁房建设资金哪里
来？房源如何分配？9日，省城首
批公共租赁房建设正式启动
后，不少市民对公共租赁房提
出了一些疑问。

如何防止“变味”？

面对首批建设的四个公共
租赁房小区，不少市民表示，公
共租赁住房建设的项目这么
大，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如果仅
仅靠开发商，会不会让公共租
赁房“变味”？

长清区房屋管理中心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首批公共租赁
房将采用政府划拨土地、社会
（企业）出资建设的方式。首先
争取济南市财政返还由长清区

土地出让产生的政府收益部分
中的 10%，其次将运用济南市
公共租赁住房扶持资金，再次
争取济南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支持。此外，还有参与建设的企
业出资以及其他渠道用于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的资金。

房源怎么分配？

公共租赁房的房源如何分
配？这也牵动着“夹心层”。长清区
房屋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先期
公共租赁住房建成之后，房源的
分配将根据房源数量、企业及个
人的需求，统筹考虑、合理确定。

针对市民对房源供不应求
时该怎么办的问题，上述负责
人表示，当需求大于房源数量
时将实行轮候方式，不符合规
定条件退出申请的，后续申请

人按顺序号依次自动递补。轮
候方式和配租结果将在全区范
围内公示。

公租房如何管理？

按照规划方案，租房协议
原则上一年一签，或最长三年
一签。初次承租期满后，符合规
定条件的可以续租，但是最长
租期不超过五年。

政策还规定，公共租赁房只
能用于承租人自住，不得出借、转
租或闲置，也不得从事其他经营
活动。

对承租人拖欠租金和其他
费用的，将采取通报其所在单
位，从其工资收入中直接划扣的
方式收取。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方
为承租人提供物业管理，承租人
按规定缴纳物业管理费。

格新闻解读

首批公租房惠及哪些人？

本报济南 8月 9日讯（记
者 张璐）《济南市市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细则（试行）》近日正式公布施
行。这部新规明确规定，标的
物存在重大瑕疵、竞买人恶意
竞争造成价格畸高等情况发
生后，土地交易可以中止。

保障房用地

出让参考评估价

新规规定，出让人对拟
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委
托中介机构出具土地面积
的测量和出让评估报告。参

考评估价格、国家产业政
策，结合周边市场销售价
格、建安成本、税费、行业平
均利润等因素拟定土地出
让起始价。

其中，商业、旅游、娱乐
和商品住宅四类经营性用地
出让起始价原则上不得低于
出让评估地价。保障性住房、
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用房
等民生项目的出让起始价可
参照出让评估地价拟定。

闲置土地者

不得参与竞买

新规规定，自然人、欠
缴土地出让价款的、闲置土
地的、囤地炒地的、履行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存在严
重违约行为的、在本市土地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中有违
规行为的单位及关联单位
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等7类主体被明确禁止参加
竞买活动。

关联方作梗

可终止交易

新规继续沿用价高得
之的规定，但明确“如因发

现标的物存在重大瑕疵、外
界因素干扰、竞买人恶意竞
争造成价格畸高等原因，致
使挂牌活动无法顺利进行
时，出让人有权中止交易，
竞买人报出的价格继续有
效”。此外，若因不可抗力、
规划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中
止期间，有竞买人退出竞
买、导致中止的因素四个月
内无法解除、基准地价调整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变化等
情况，出让人可终止
出让活动，待
条 件

成熟时另行组织出让。
针对竞买人的利益方、

关联方妨（阻）碍其他竞买人
行为的，新规确定，出让人可
视情况终止挂牌活动，同时
该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一年内不予退还并不计利
息，且一年内不得参加本市
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活动。

土地价款

半年内付清

对于成交后土地价款缴
付，新规明确商业、旅游、娱乐
和商品住宅四类经营性用地
原则上应于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
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采取
分期缴纳的，首期应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后30日内缴纳全部土地出
让价款的50%，余款原则上应
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后6个月内缴清。

囤地炒地者， 再买地
济南出新规封杀炒地行为，有人恶意抬高地价将中止交易

省城公租房建设启动
首批四个小区均位于长清，可安置4500多户“夹心层”


